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使用注意事项
（实报实销项目）
一、经费审批
第一条 在捐赠协议中明确了指定用途和各项用途金额的，按照其协议执行，实行项目负责人“一支笔”审批制度。
第二条 在捐赠协议中只明确指定用途但没有明确各项用途金额的，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一） 单项支出在5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负责人审批后执行；
（二）单项支出在5万元以上（含5万元）20万元以下的，经项目管理委员会（或院长、院办公会）讨论通过后由项目负责人报基金会秘书长（或主管财务副秘书长）签字后执行；
（三）单项支出在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经项目管
理委员会（或院长、院办公会）讨论通过后，经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报基金会理事长批准后执行。
二、申请预支款的具体要求
第三条 使用人在需使用经费但不能预先取得发票时，应填写预支款申请单（到院系财务领取，分别填写“用途”“金额（大写）”“金额（小写）”，“经手人”签字、“主管人”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同时在备注中填写支出项目的六位“项目编号”）。
A 支付给一个机构的总金额超过1000元的，须预支申请使用定额或限额支票（该机构的名称需提前明确，预支支票时标明在支票上），不得自行刷卡或现金垫付；
B 支付给一个机构的总金额少于1000元的，可预支申请使用现金（或自行垫付，然后凭发票报销）；
C 如对方机构在京外，则预支申请使用汇款或现金；
D 如预支经费发生在境外，则根据具体情况预支申请支票或现金。
第四条 使用人应在预支款项使用后并取得发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到基金会财务部报销，未使用的已作废支票应及时交回，有特殊原因的应说明情况。
三、取得发票后报销的具体要求
第五条 原始发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即必须是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正式票据（票据抬头请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写成“北京大学”的不予报销），资金往来收据不符要求。
第六条 发票背面应同时具备经手人签名、项目负责人签名和支出项目的六位“项目编号”。
第七条 如果是校内人员参加校外的学术活动（如学术会议）或者校外人员参加校内的学术活动，需要邀请函、会议安排等资料。
第八条 如经费使用发生在境外，应注意以下事项：
1、报销时，除发票外同时还需提交邀请函、出国批件复印件、护照复印件（包括首页、签证页、出入境记录）；
2、个人在银行换取外汇时的“水单”须保留，报销时提交。
3、报销旅费时须同时出具机票和发票。
第九条 报销时，费用使用如与预算不同（增加或减少），应备注说明原因。
附：
教育基金会财务部联系方式：
电话：（86-10）62751021，（86-10）62751558
地址：北京大学化学南楼223室（西门附近，校史馆北侧，学校财务部所在楼）
